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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信用修复的条件
（一）已对失信行为进行了纠正，并取得明显成效，该失信行为不良社会影响已基本消除；
（二）失信主体自觉接受相关部门诚信约谈，并作出不在发生类似失信行为的信用承诺，失信行为认定部门认可同意的。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申请信用修复:
1.1年内有严重失信行为，或1年内有2次以上较严重失信行为的；
2.失信行为未停止也未进行整改的；
3.失信主体接到提醒后不纠正失信行为或者不参加约谈、约谈事项不落实，经督促后仍未及时履行的；
4.两年内，类似失信行为申请过信用修复的；
5．作出信用承诺，但是违反信用承诺书中有关约束的；
6.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社会正常秩序，影响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公信力，危害国防利益等失信行为不可修复；
7.法律法规、国家和省市另有规定的其他严重失信行为。 
2、 信用修复流程
(一)提出申请。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信用主体，可向依法依规对失信行为进行处理认定、归集的行政管理部门、司法机关及公共事业单位等(以下简称“信用修复机构”)提出信用修复申请，如实填写提交《信用修复申请表》，以及其他证明材料，并进行信用承诺，签订《信用承诺书》。
一是信用主体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主要包括身份证、居民户口簿、军官证、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居留证等。
二是信用主体主要登记证照复印件。主要包括工商营业执照(加盖公章)、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加盖公章)、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加盖公章)、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加盖公章)、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加盖公章)等。
(二)受理申请。信用修复机构根据申请人实际情况，结合提交资料，自收到信用修复申请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完成对企业整改情况的核查，出具《信用修复决定书》,并告知申请人。并将《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修复决定书》和《信用承诺书》及其他证明材料报送至市天水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对已经整改到位、符合要求的失信主体，信用修复机构将信用修复信息纳入本单位信息系统。
(三)修复认定。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申请人所提交的证明材料及信用修复机构出具的同意信用修复的决定书进行复审，符合信用修复条件的，将信用修复决定书和其他材料报送天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由市发改委在收到信用修复决定书的两个工作日内撤销相关信息在“信用中国（甘肃天水）”网站的公示。
[bookmark: _GoBack] (四)存档及公示。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天水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将《信用修复申请表》、《信用修复决定书》和《信用承诺书》进行存档，作为后续查证资料，并将《信用承诺书》通过“信用中国（甘肃天水）”进行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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